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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承租方报名材料

意向承租方（企业/个体工商户）须向安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提交以下报名材料：
一、营业执照扫描件（盖章或按手印）
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或按手印）
三、企业信用证明（盖章或按手印）
四、网络竞价承诺函（附件1）（签字并盖章或按手印）






注：1.报名时需将以上材料以邮件形式发送至邮箱（3977426169@qq.com），由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方可视为报名成功。
2.项目成交后，交易中心将按照安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服务费收费标准（附件2）收取承租方服务费。




附件1
网络竞价承诺函
安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本意向竞价方就参与“ 安远县电商快递物流园1-4#2F203室租赁项目 ”网络竞价活动，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意向竞价方同意按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告的要求，参加“  安远县电商快递物流园1-4#2F203室租赁项目  ”网络竞价，并参与报价。
[bookmark: _GoBack]二、本意向竞价方对“  安远县电商快递物流园1-4#2F203室租赁项目 ”承租和《安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实施办法（试行）》、《安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须知》已充分了解，并自愿遵守文件中的相关规定。
三、本意向竞价方已完成此次竞价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由出让方提供的相关材料），对竞价项目的权属、真伪、质量、使用性能及用途等情况已充分了解。本意向竞价方自行承担因信息获取不全面、错误或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四、本意向竞价方确认若出现以下任一违约情形，交易保证金将作为违约金没收，并放弃追索权。
1.产生一名竞价方或竞得项目后，未在收到成交通知书7日内与出让方签订租赁合同的；
2.产生两名（包含两名）以上意向竞价方时，若全部意向竞价方均未参加网络竞价，导致此次流转交易未产生有效竞价方的；
3.未在与出让方签订租赁合同后三日内向安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缴纳交易服务费的；
4.竞价方恶意炒作、操纵市场价格、出价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等非正当手段扰乱市场交易行为的；
5.竞价方在竞价过程中违反竞价规则和农村产权交易相关规则，扰乱竞价秩序的。
五、本意向竞价方承诺在竞价成功后严格按照出让方的要求予以开发利用，合理使用办公室，不进行任何违法、违规或损害办公室安全及周边环境的行为。对于需提供开发利用规划的，及时提交规划文件。
六、本意向竞价方承诺若因本人操作失误等情况导致竞价无法正常报价的，所造成的损失由本意向竞价方承担。






意向竞价方（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26年安远县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收费标准
（该标准于2026年4月1日开始实行）
	安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服务收费标准（土地使用权类）

	按差额定律累进计费方式计费（流转租金总价款）

	交易金额（万元）
	公开竞价（含线上）交易

	10以下（含10）
	1.00%

	10-50（含50）
	0.90%

	50-100（含100）
	0.70%

	100-500（含500）
	0.50%

	500-1000（含1000）
	0.30%

	1000-2000（含2000）
	0.15%

	2000万以上
	0.10%

	备注：
1.以成交金额为基数，按差额定律累进计费方式计费，面向受让方收取。
2.每笔交易服务费最低收费200元；历史审查鉴证及工本费用80元每本。
3.转出方为农户个人或者村集体，免收转出方该项费用。
4.为坚持“公益性”最大化原则，降低交易双方相关服务费成本，故不单独划分协议成交服务费及竞价成交服务费。
5.农村产权交易包括：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果园经营权、“四荒”使用权、农村集体资源型资产经营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经营权、农村闲置宅基地使用权、住宅转让、小额采购和小微工程采购等。
6.国有资产租赁包括：管理房产(含地下建筑物)等不动产以及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以成交金额为基数，面向转让方和受让方双向收取，其中受让方需支付实地勘察费300元/户。



